附件2

辅警投保的项目
	序号
	保障项目
	保险金额
	特别约定
	保费
(元/人/年)

	1
	意外伤害身故保障
	6万元/人
	一次性给付
	

	2
	意外伤害残疾保障
	6万元/人
	按残疾比例给付（行业标准）
	

	3
	住院医疗保障（意外、疾病）
	1万元/人
	疾病住院等待期30天；有医保免赔额0元给付比例90%，无医保免赔额100元给付比例80%
	

	4
	重大疾病
	1万元/人
	B类(条款中30种)，等待期30天
	

	5
	住院津贴（意外、疾病）
	300元/天/人
	疾病住院等待期30天；住院津贴，每人每日300元，最高180天
	

	合计
	[bookmark: _GoBack]每人每年XX元，每年合计XX元，三年共计XX元。


注：辅警共996人，概算金额350元/人/年。








注释：重大疾病B类：(恶性肿瘤-重度、较重急性心肌梗死、严重脑中风后遗症、重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、冠状动脉搭桥术（或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）、严重慢性肾衰竭、多个肢体缺失、急性重症肝炎或亚急性重症肝炎、严重非恶性颅内肿瘤、严重非恶性颅内肿瘤、严重脑炎后遗症或严重脑膜炎后遗症、深度昏迷、特定年龄双耳失聪、特定年龄双目失明、瘫痪、心脏瓣膜手术、严重阿尔茨海默病、严重脑损伤、严重原发性帕金森病、严重III度烧伤、严重特发性肺动脉高压、严重运动神经元病、语言能力丧失、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、主动脉手术、严重慢性呼吸衰竭、严重克罗恩病、严重溃疡性结肠炎、严重原发性心肌病、严重多发性硬化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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